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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共四川省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纪检组
四川省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监 察 室         二00九三月十一日

    
市工商局认真做好“阳光政务”政风行风热线
上线准备工作

泸州市工商局高度重视“阳光政务”热线工作，把积极参加“阳光政务”热线作为推动部门政风建设和纠风专项治理的一项主要工作来抓，加强领导，细化分工，明确责任，狠抓落实。3月11日，专题召开参加“阳光政务”热线准备工作会，市局全体领导班子成员、相关科室负责人参加了会议。
会上，监察室副主任王大春就参加“阳光政务”热线提出了安排意见。党组成员、纪检组长邓永才同志提出了四点要求：一是各科室要高度重视，要有高质量的上线效果和为民办实事的实际行动；二是要认真做好准备工作；三是上线人员要做到语言规范，要有亲和力；四是监察室作为具体承办部门要做好相关的协调工作。

最后，党组书记、局长庞晓龙同志就做好“阳光政务”热线作了重要指示：一是参加上线的各科室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对待，要把“阳光政务”热线作为密切联系群众、促进纠风工作深入开展、提升部门形象的有效载体；二是要针对当前群众关注的热点、焦点，收集相关信息，做好解答的准备。特别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年检、验照工作，强调绝不允许搭车收费，绝不允许工商干部收会费，收取会费一律实行“三分离”；三是监察室要收集群众反映的主要问题，做好协调工作，保证上线工作的圆满完成；四是上线工作由副局长杨涛同志牵头，纪检组长邓永才同志具体负责，由相关科室的负责人和指定熟悉业务的同志参加。

送：市局班子成员，纪检组成员，县、区局局长，纪检组长            
报：省局纪检组、监察室    市纪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川省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监察室           2009年 3 月11 日        












PAGE  
1

